
附件 2 长江海事局辖区船员服务机构诚信评价标准

（外派及海船船员服务机构版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分

值
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

诚信能力 A1
企业基本素

质 B1

机构存续时间

C11
6

船员服务机构从到海事部门申办成立到

统计时点的存续时间，即企业年龄；船员

服务机构存续的时间越长，说明该机构在

市场中的生命力越强。

存续时间超过 10 年——6分；

存续时间 8-9 年——5分

存续时间 6-7 年——4分；

存续时间 4-5 年——3分；

存续时间 2-年——2 分

存续时间小于 2 年——1 分。

自有船员队伍规

模 C12
8

船员服务机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缴纳

社保的船员人数，人数越多，企业越具吸

引力。

人数达到 300 人（含）——8 分

人数达到 250 人（含）——7 分

人数达到 150 人（含）——5 分

人数达到 100 人（含）——4 分

人数达到 70 人（含）——3 分

人数达到 50 人（含）——2 分

人数低于 50 人——1分

配员服务规模

C13
7

船员服务机构配员服务规模越大，说明企

业实力和诚信能力越强。

年派遣人数达到 1500 人及以上——7 分

年派遣人数达到 1000 人及以上,不足 1500 人——6

分

年派遣人数达到 800 人及以上，不足 1000 人——5

分

年派遣人数达到 500 人及以上，不足 800 人——4分

年派遣人数达到 200 人及以上，不足 500 人——3分

年派遣人数低于 200 人——2 分



健全的法人治理

结构 C14
5

按照《公司法》，法人治理机构由股东、

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经理四部分组成；主要

考察船员服务机构在管理机构时是否具

有健全的制度，明确而合理地配置利益相

关者之间的权力、责任和利益，从而形成

其有效的制衡机制。

遵守相关法律规定，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，且职责明

确，运转协调，有效制衡——4-5 分；

遵守相关法律规定，法人治理结构较完整，能正常运

转，起到一定的制衡效果——2-3 分；

法人治理结构不完整，职责不清，矛盾频发——1 分。

管理人员资质

C15
9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

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

定》对甲、乙船员服务机构及海员外派机

构应具有一定资质的专职管理人员。

专职管理人员、专职业务员不但满足规定要求且具有

50%以上的富裕，具均正常履行职责——7-9 分；

专职管理人员、专职业务人员满足规定要求，且在正

常履行职责。——4-6 分；

在海事局注册的专职管理人员、专职业务人员满足规

定要求，但存在未能正常履行职责的情况；——0-3

分

在海事局注册的专职管理人员、专职业务员不满足规

定要求——0分。

企业管理水

平 B2

船员档案管理

C21
9

为所服务的每一名船员建立信息档案，包

括船员任职资历、培训情况、适任状况、

安全记录、健康状况、船员劳动合同、上

船协议等，并有完善的船员档案管理制

度。

有完善的船员档案管理制度，且按制度执行，做到船

员档案分类清晰，信息记录完整。——8-9 分；

有较完善的船员档案管理制度，船员档案信息基本完

整。——6-7 分。

有船员档案管理制度，但不完善，船员档案信息基本

完整。4-5 分。

有船员档案管理制度，但船员档案信息不完整。2-3

分。

没有船员档案管理制度，且船员档案信息不完整。0-1

分。



配员合同管理

C22
8

与船东签订书面的配员服务协议，建立配

员服务协议评估制度，包括对船东的评

估、船舶的评估、配员服务协议具体内容

的评估，并制定具体的评估方式方法。

有完善的配员合同评估和管理制度，所有配员服务业

务都签订书面配员服务协议，有完备的协议评估记

录，协议内容完善，条款符合法律法规。——7-8 分；

有较完善的配员合同评估和管理制度，所有配员服务

业务都签订书面配员服务协议，协议评估记录基本完

整，协议条款基本完整，符合法律法规。——5-6 分。

有基本的配员合同评估和管理制度，所有配员服务业

务都签订书面配员服务协议，协议评估记录基本完

整，协议条款基本完整，符合法律法规。3-4 分。

有基本的配员合同评估和管理制度，但配员服务协议

书面记录和评估记录均不完整。1-2 分。

没有配员合同评估和管理制度，但配员服务协议书面

记录和评估记录均不完整。0 分。

船员用工管理

C23
7

建立完善的船员用工制度，包括船员用工

类型、劳动合同和各类用工协议的签订和

解除程序、各类用工文书的主要内容和文

书范本及用工原则，并用工制度符合国家

相关法律法规。

有完善的船员用工制度，并按规定与船员签定各类书

面协议。——6-7 分

有较完善的船员用工制度，各类船员用工书面合同签

定基本完整。——4-5 分

有基本的船员用工制度，但船员用工书面合同签定不

完整。1-3 分。

没有船员用工制度，且船员用工书面合同签定不完

整。0 分。

船员证件管理

C24
7

建立船员证件办理与管理制度，包括船员

适任证书、船员培训证书、船员体检证书、

海员证（国际航线）的办理流程及管理方

式。

有完善的船员证件办理与管理制度，工作流程明确，

证书存放归档清晰完整。——6-7 分

有较完善的船员证件办理与管理制度，工作流程较明

确，证书存放归档较清晰完整。－4-5 分

有基本的船员证件办理与管理制度、流程，证书存放



较完整。2-3 分

没有船员证件办理与管理制度、流程，证书存放混乱，

甚至遗失。——0-1 分

船员跟踪管理

C25
8

建立船员派遣的跟踪管理制度，明确对船

员派出期间有关人身安全、身体健康、工

作技能、生活条件、船员权益落实、职业

发展指导并支持派出船员完成派遣任务、

免费为船员家属提供船员相关信息、接受

和处理船员家属建议等方面的管理责任

和管理方式。

有完善的船员跟踪管理制度，且有完整的船员跟踪管

理记录。7-8 分

有较完善的船员跟踪管理制度，且有较完整的船员跟

踪管理记录。5-6 分

有基本的船员跟踪管理制度，有基本的船员跟踪管理

记录。3-4 分

没有船员跟踪管理高度，船员跟踪管理记录也不完

整。0-2 分

船员培训管理

C26
8

建立船员培训制度，制订年度培训计划，

包括船员日常培训、上船前培训等，为船

员胜任本职工作并不断提高工作技能提

供保障。

有完善的船员培训制度，各类船员培训均有序开展。

7-8 分

有较完善的船员培训制度，各类船员培训基本能按计

划开展。4-6 分

有基本的船员培训制度，基本能按计划开展各类培

训。1-3 分

没有船员培训高度，或存在培训未按计划开展。0 分。

突发事件应急管

理 C27
7

建立应急处理制度，至少包括应急事件的

种类、应急事件的报告、应急联络通道、

应急事件的处理预案等内容。应急事件至

少包括船员受伤、失踪、死亡、证件遗失、

境外滞留和拘禁（国际航线）、海盗劫持

（国际航线）等。

有完善的应急处理制度，且有完善的应急反应记录。

6-7 分。

有较完善的应急处理制度，且有较完善的应急反应记

录。3-5 分。

有基本的应急处理制度，有基本的应急反应记录。1-2

分。

没有应急处理制度，或没有应急反应记录。0分

投诉及争议管理 7 建立处理船员、船东投诉及争议的制度， 有完善的投诉和争议处理制度，且有完善的投诉和争



C28 保持与船东、船员沟通顺畅，确保及时核

查并妥善处理各类投诉和争议。

议处理记录。6-7 分。

有较完善的投诉和争议处理制度，且有较完善的投诉

和争议处理记录。4-5 分。

有基本的投诉和争议处理制度，有基本的投诉和争议

处理记录。1-3 分。

没有投诉和争议处理制度，或没有投诉和争议处理记

录。0 分

公开收费管理

C29
4

建立服务收费管理制度，至少包括收费项

目与标准、收费公布方式等内容，做到收

费公开、合理。

有完善的服务收费管理制度，且通过船员易于获取的

渠道公示，收费公开合理。3-4 分

有较完善的服务收费管理制度，能基本做到标准公

示，标准合理。1-2 分。

没有服务收费管理制度，或没有公示，或收费不合理。

0 分

诚信行为 A2
诚信经营记

录 B3

依法纳税 C31 12

船员服务机构照章纳税，无偷漏税；不造

假账，不搞账外循环，及时向税务机关提

供真实的财务核算情况；如实地向消费者

提供发票，不虚开发票

不能提供完整的纳税资料及完税证明的扣 5 分；

违反税收征管法，被税务机关处以责令限期改正或

2000 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记录 1次扣 2 分；

被处以 2000 元-1 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记录 1

次扣 2 分；

被处以 1 万元-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记录 1 次扣 4

分；

被处以 5 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记录 1 次扣 5分；

罚款（包括滞纳金）超过 50 万元的，本项不得分。

合同履约 C32 21

船员服务机构建立了经济合同管理制度，

除不可抗力、对方当事人违约以及依法变

更、解除的合同外，合同履约率达 100%。

合同履约率达到 100%不扣分；

每降低 10%扣 2 分；

合同履约率低于 50%扣 9 分；

发生合同争议投诉案件，发生 1 次扣 5 分；



债务纠纷 C33 13

对机构的负债进行科学管理，无拖欠供货

商应付款，无债务纠纷；无故意拖欠贷款

本息和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等失信行为和

不良信用记录。

没有对负债进行管理的制度，扣 5 分；

有赖账、拖欠账行为，出现逾期 1 次扣 4 分。

维护船员权益

C34
17

模范遵守《劳动法》，依法用工；船员服

务机构与录用人员依法签订正规的劳动

合同；企业全员参加强制社会保险，并为

职工按时足额缴纳保险金；不拖欠员工的

工资和福利待遇；在录用员工时应优先考

虑下岗失业人员。

未按《劳动法》用工，扣 8 分；

未给职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，扣 5 分；

未按时兑现劳动报酬，扣 5 分；

发生违反《劳动法》，职工起诉企业的纠纷案件，每

发生一起扣 5 分。

行政处理、违法

违规记录 C35
17

在有关行政部门无行政处罚记录、无违法

违规记录。
每查实 1 次不良记录，扣 3 分。

诚信管理 B4

诚信制度建设

C41
11

船员服务机构制订了员工诚信行为规范，

规章制度中包含了诚信管理和信用管理

方面的内容，并设有评价和奖惩的相关记

录。

规章制度中无诚信管理和信用管理内容，扣 9分；无

员工诚信规范，扣 6 分；无评价和奖惩记录，扣 2 分。

诚信教育培训

C42
9

船员服务机构将诚信教育纳入教育培训

计划，并有对员工和船员进行培训的相关

记录。

没有开展诚信教育培训，不得分；没有纳入教育培训

计划，扣 4 分；没有培训记录，扣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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